屏東縣辦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職員績效評比審查原則

1、 評比表之主要承辦業務係指在學校職務分配中，所負責一項主體業務，如甲幹事主要負責文書業務同時又兼任出納業務，其所兼任出納業務另填於評比表中協（兼）辦業務欄，以此類推。

2、 請假超過公務員考績法可列甲等規定之請假日數，不符合本作業要點第二條規定，即不符薦送資格，不予審查，學校如予送件即予以退件。
3、 證明文件以10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為採計範圍，核定發文文件字號資料如為其他年度皆不採計。
4、 推動業務一項，如於年度中因調動轉校，若能提出在前校確實並獲等次者，得予採計，惟本項積分以採計4項為限。

5、 獎勵一項以參加全國性比賽及參加縣級比賽獲前六名之獎狀始得採計，其他類獎狀需有縣長署名始得採計。

6、 兼辦事項係指主辦業務外如人事、文書、主計、出納、午餐秘書、網管。(以聘書為主，或請服務學校開具兼職證明，註明兼職起訖時間)。凡領有兼職之職務加給者不予採計（請學校確實審核）。

7、 訓練進修及英檢：研習部分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研習時數及教師在職進修網研習時數均得採計。英檢僅限本年度通過者始得採計。
8、 服務學校規模如有同一年度服務兩校者，依給分標準除以12，再乘以服務總月份，兩校服務得分相加為其得分。
9、 特殊表現係指獲選為全國性模範公務人員及績優護理人員、縣級績優公務人員、模範公務人員及績優護理人員，餘均不屬此一範圍，不列為特殊表現。

10、 參加評比人員如於同一年度分別服務於學校及其他機關，有關個人績效之積分得採計其於其他機關服務之績效，惟學校績效之積分僅得採計其於學校服務之績效。
11、 所呈證明文件如有虛偽不實，學校及當事人需負相關行政責任。
12、 各校薦送人員人數，依本要點第二點之規定，係以各校考列甲等人數比例不超過75﹪者，作為學校換算可薦送之人數之上限，如考列甲等人數比例已超過75﹪者，請勿薦送；例如2人受考，可薦送1人；3人受考，可薦送1人； 4人受考，已有3人考列甲等，已達75﹪，請勿薦送；請依此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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